招标公告
招标人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头关村垃圾站工程项目已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立项批文号：宁新城委综字[2016]187号）工程所需资金来源是 财政资金，现已落实。本工程对投标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头关村垃圾站工程项目设计
　　2、工程地点：位于双闸路与天保街交汇处西南角
　　3、招标内容：头关村垃圾站工程项目总体规划及设计
　　4、设计周期：25日历天
　　5、质量标准：合格
三、投标申请人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等级及范围：投标人必须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行业（建筑）丙级设计资质及以上资质。（提供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原件核查）
2）、投标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投标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核查）
3）、熟知该建设项目可能涉及到的报批事项、报审流程、提交材料等。（提供承诺书原件）
4）、企业业绩：具有2011年9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担过总建筑面积为500㎡ 及以上的类似公共建筑设计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原件核查）
5）、项目负责人：具有有效的注册建筑师资格。（提供注册证书复印件并提供原件备查）
6）、参与本次规划设计的设计人员应为设计单位的在册人员，项目组成员专业配置需合理。投标单位须确保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设计及施工全过程，未经业主同意不得更换。（提供承诺书原件）；
7）、投标单位应提供如下承诺：①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②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③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情形；④企业自2013年9月1日以来无不良行为记录（以江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南京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不良行为记录为准）；⑤投标单位提交资料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提供承诺书原件）
注：以上要求须提供原件核查，复印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一式两份，资料一次性递交。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单位方可进入评标阶段。
四、获取招标文件的方法：
[bookmark: _GoBack]  1、自2016年9月9日至2016年 9月18日，上午8:00分至11:00分，下午15:00分至17:30分（节假日除外），在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领取招标文件。
五、确定潜在投标人方法：招标人将邀请所有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六、评标方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七、其他
1、潜在投标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企业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2、开标时投标人申请人的授权代理人、项目负责人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投标开标现场并递交原件，否则将视为投标人自动放弃本标段的投标权。
八、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投标人，招标人将不接受其参加投标：
1、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2、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满的。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址：南京市应天大街901号 
联系人：徐工 常工
电话：02586496703
